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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審查意見表 
提聘系所 教師姓名 擬任教科目 

   

本校因課程需要，擬聘任上列人員為 

□教 授 

□副教授 

□助理教授 

□講 師 

級專業技術人員 

茲檢附其所具相關資料如後，請惠予審查。（□專任 □兼任） 

審查意見：（本欄如不敷填寫，請用另紙繕附，審查意見惠請為 300字以上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審查項目包括： 

特殊造詣或成就表現符合應聘科目性質 

特殊造詣或成就之專業 

特殊造詣或成就在專業領域之貢獻 

二、評分方式採等級制，分「A(傑出)」、「B(優良)」、「C(普通)」、「D(欠佳)」四級。請

審查人就申請人在同領域同級之專業表現評定等級。 

三、外審通過門檻：兼任專業技術人員送 3位學者專家審查者，需達 2位評定 B級以

上；專任專業技術人員送 5位學者專家審查者，需達 4 位評定 B級以上。 

四、聯絡方式：電話：02-77343702、傳真：02-23949243、email：johnny@ntnu.edu.tw 

總評 

申請人在同領域
同級的專業表現 

A 
 (傑出) 

B 
(優良) 

C 
(普通) 

D 
(欠佳) 

請勾選 
    

審查人 

簽  章 

 
審畢

日期 
 年  月  日 

 


